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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安置線上申請

❖以學校管理者權限登入「新北市身心障礙教育服務作業系統」

❖選擇「身障鑑定/就學輔導」模組

❖點選「重新安置到校訪視申請／申請表暨訪視會議紀錄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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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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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增申請表 2.填寫申請表 3.上傳附件 4.資料送審



步驟一：新增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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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.點選［新增申請表］



步驟一：新增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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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欲申請重安的學生
點選［申請］



步驟一：新增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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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.確認申請學生無誤則點選［確定］

1-4.點選［OK］即成功「新增申請表」



步驟二：填寫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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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［編輯］以填寫申請表

2-1.新增申請表成功後，至主頁面填寫申請表



步驟二：填寫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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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列點說明。
請從生活自理、社會技巧、人際
互動、情緒行為問題及學習效能
等向度，陳述學生主要適應困難
/良好之具體表現。

兩者必備，非擇一



步驟二：填寫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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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苦打的申請表，記得要點選［儲存］，
這樣才可以印出來核章，然後上傳喔！

2-2.申請表填寫完畢先點選［儲存］，附件可稍後上傳。



步驟三：上傳附件

10

• 第1-5項為重新安置申請必要檢附之文件，第6項視需求補充。
• 每個文件可分不同時間上傳，只要點選［儲存］，就會保留。
• 上傳之表件，建議以PDF檔形式上傳。
• 「重新安置輔導措施檢核表」請至新北市特教資訊網/鑑定安置/重安安置處下載。



附件上傳：重新安置申請表（核章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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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完畢的申請表，請點選此處下載後列印
紙本，行政核章後掃描為PDF檔再上傳附件。



附件上傳：學生課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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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課表
註：灰底紅字為資源班課程

• 請在同一份課表上標明普通
班課程、資源班課程、集中
式特教班課程。

參考範例：



步驟四：資料送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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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所有附件並儲存後，請點選［送審］
完成申請，如欲確認受理情況，可與中心
承辦人聯繫（2943-8252分機706）。



新北特教感謝有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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